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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支持国家级科研院所来津发展项目统计表
	区县科委、功能区科技局名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人：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电子信箱：　　　　。

	序号
	机构名称
	上级部门
	注册（登记）时间
	行业领域
	详细地址
	核心技术及成果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来津形式
	注册资本
	占股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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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 “来津形式”选填“整建制来津”、“建立产业化基地”、“建立分支机构”；
      2. “占股比例”指国家级院所在产业化基地或分支机构注册资本中所占的比例，事业单位可不填；
      3.  请各区县科委、功能区科技局填写后，于5月6日前上报。



